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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主，拙文《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自二零一六年八月

在香港教區報刊發表後，獲得不少讀者積極回應，從而激發我向國內外關懷中

國教會的有識之士請教，再多作神學探討。經過多月來的祈禱和反省後，我現

從教會學角度就中梵交談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俾大家能多為中

梵交談祈禱。 

 

核心問題：主教任命 
 就各方面的消息所知，過去一年，中梵雙方代表頻有接觸，而且成立了

工作小組，雙方試圖解決多年來累積的問題，其中首要解決的，就是主教任命

問題；雙方經過多輪交談，已有初步成果，可望就主教任命的方式達成協議。

根據天主教教義，教宗是決定主教人選的最後與最高當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

選人的資格及合宜性上有最後的發言權，那麼地方教會的「選舉」就祇是「主

教團」的「推薦」而已。 

 據聞，對於政府來說，祇要人選符合「愛國」標準，「愛教」與否不是

政府最關切的問題。因此，我認為，這樣的主教任命協議，不會超出雙方目前

正在有效實施的做法。 

 

後續問題 
 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協議，是中梵之間最關鍵與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雙

方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里程碑，然而絕不是終點。雙方還需要在取得互信的基

礎上繼續對話，耐心地一一解決尚存的棘手問題。雙方幾十年來積累的問題，

不可能奢望一夕之間就全部解決。雙方尚存的問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項：第

一，如何解決「愛國會」的問題；第二，如何處理違反教會法的七名「自選自

聖主教」；第三，如何促使中國政府承認三十多位地下主教。中梵雙方的關注

不同，中國政府關心的是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而梵蒂岡則更多關心宗教與牧靈

層面上的問題，因此擺在雙方辦公桌上的問題排序也不同。可以說，上述三個

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在不相反自己原則及解決問題的誠意中協商。 

 

「愛國會」的未來 

 不少關心中梵關係的人認為，如何處理「愛國會」將是一座立在雙方面

前難以跨越的高山；亦有教會人士對此表示擔憂，指在中梵對話中沒有提及愛

國會的處理問題，認為羅馬背棄了自己的信仰原則，其理由是愛國會堅持「獨

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1]及這原則的具體執行措施——「自選自聖」主教



 
 

 
 

[2]。因此，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而該

組織是「國家機構」與「天主教教義不相符」。[3] 

 我們或許可以將愛國會「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與「自選自聖」主教

的關係表述為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為理論，「自選自

聖」為此理論的具體實踐。其實，「愛國會」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和

「自選自聖」主教行為均屬於特殊政治環境與政治壓力下的產物，根本不屬於

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與內在追求。中國天主教會中的兩個團體，無論地上教會

還是地下教會，均積極尋求和表達與普世教會的完全共融合一，因此在未經教

宗同意下被祝聖為主教，也都事後努力向教宗解釋原因並請求教宗的諒解與接

納。當然，在滿足信仰的各種要求的情況下，教會也會以敞開的情懷，積極地

寬免與接納，並且很可能賦予這些主教教區管理權。中梵雙方對話本身其實已

經意味北京的天主教政策發生了改變，容許教宗在選聖中國主教職務上扮演決

定性角色，沒有「自選自聖」的「愛國會」已經不是過往的「獨立自主自辦教

會」的愛國會，而是成為嚴格按照字面意義理解的「愛國會」：一個「由全國

天主教神長教友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4] 

 因此，我個人認為，愛國會的未來走向，可以專注於「鼓勵神長教友為

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積極開展社會服務，興辦社會公益事」。［5］ 

 

七位非法主教的處理 

 中梵雙方關係的另外一個障礙，是地上教會中七位自選自聖的主教（上

文稱八位，其中一人於 2017 年初逝世）。按照教會法的規定，這七位當中，

有三位經已由教廷宣布處於絕罰之中，另外四位亦處於「保留於宗座的絕罰狀

態」。這七位主教既然是在政府官員的支持下不惜與聖座對抗而接受了自選自

聖，甚至受到「絕罰」，對於教廷來說，接納這七位非法主教的困難，首先在

於他們「自選自聖」的行為嚴重觸犯了《天主教法典》1382 條的規定：「主教

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於宗座的自科絕

罰。」而且，令教會處理這七位主教時更加棘手的是，七位非法主教中有人被

指控有個人私德問題。 

 「自選自聖」與私德問題屬於教會法的不同罪行，而且罪行的確鑿性不

等。「自選自聖」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確定成立。而有私德問題的指控則

需要更多顯明證據。在中梵雙方關係尚不穩定的情況下，教廷不可能派官員赴

中國親自查證，而且在此種事件上可能有賴中國官方機構的審查與確證，無疑

需要大量時間。倘若教廷與北京同意將七位非法主教可能觸犯教會法之行為分

開處理，即首先處理非法祝聖的問題，之後再處理其他可能的違反教會法行

為，這無疑是合適的。 

 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條件乃非法祝聖參與者（祝聖者與被祝聖者）

的「悔改」。由於非法祝聖行為本身是挑戰教宗作為地方主教人選的最高與最

後決定者這一基本原則，因此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就要求觸犯法律者主

動向教宗表達服從以及與普世教會共融的意願，並且請求教宗給予赦免。據報



 
 

 
 

導，這七位非法主教已經全部向教宗寫信，表達對於教宗的無條件服從以及請

求赦免非法祝聖行為所引發的處罰。由於有了這一基本悔改態度，教宗赦免非

法祝聖之處罰的可能性非常高。不過有一點需要做出明確說明：赦免自選自聖

行為帶來的處罰不等於追認其教區管理權。是否授予教區管理權，則需要解決

其他有悖於這一職位的要求，比如該教區是否已經有教廷任命的主教，或上述

某些主教是否有倫理道德上的問題。祇有在信仰、倫理、教會法等各方面都符

合主教這一職位者，方可被授予教區管理權。七位非法主教在上述諸多方面的

資格尚需要中梵雙方用更多時間與耐心進行鑑定。 

 

促使地下主教被中方承認 

 中梵對話中尚需要處理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雙方如何處理中國三十

多位地下主教被政府承認的議題，當然，也包括被監禁的主教的問題。中國天

主教會主教團的合法性在於，要包括整個中國教會的全部合法主教，而不是祇

有其中一部分。因此為了組成一個合法且有權威的主教團，必須將全部地下主

教納入其中。這自然要求北京承認這些主教的主教身份及其對於教區的管理

權。毫無疑問，羅馬一定會提出此要求，然而北京願意在多大範圍內承認地下

主教的主教身份與教區管理權，尚不得知，預料這將是雙方今後對話的主要內

容。 

 其實，地下主教議題並非是不可解決的死結，因為地下教會是特殊政治

與歷史時期內的產物，由於羅馬與北京缺乏相互信任，因而間接使堅持教會原

則的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一旦中梵關於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則

意味羅馬與北京的相互信任已經達到一定的階段，地下主教們將不再因為堅持

信仰原則而被政府視為敵對者或不合作者，地下主教在政府眼中的整體印象將

改觀。再者，中國地下教會的主教其實都是愛國的公民典範，祇是由於自己對

於天主教教義的理解與要求而選擇了與地上主教不同的教會道路。近年來，政

府對於地下教會的態度比八十年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很多地下主教祇是不

被承認其主教身份及教區管理權，大部分地下主教尚能從事基本的牧靈工作。

相信隨羅馬與北京之間相互信任的加強，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信任也會

逐步建立起來。解決地下主教問題的關鍵在於地下主教本人與政府之間的互

信，北京也許會要求地下主教明確表態遵守中國憲法、法律、政策等；祇要政

府不再要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以及「自選自聖」，這些對於地下主教來

說絲毫沒有問題，因為地下主教都會是愛國的好公民，而且也教導自己的教友

如此做。相互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耐心，更需要用行動來表達，我們需要給

予聖座、地下主教與北京足夠的時間來處理中梵關係中這一難題。 

 

「等待全部的自由」抑或 「緊握必要的自由」？ 
 經過多年的努力對話與交談，中梵雙方已經就主教任命這一關鍵問題達

成共識；此協議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前面分析指出，中梵關於主教任命之協議

的達成，將是 1951 年之後雙方關係的里程碑，在此協議基礎之上將會逐步解



 
 

 
 

決「愛國會的未來」、「地上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地下主教獲得北京政府

承認」、「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的成立」等問題。自此之後，中國天主教會將

不再有地上和地下兩個教會團體分庭抗禮；反之，這兩個教會團體將會 

逐步在法律、牧靈、情感等方面慢慢走向和解與共融。中國天主教會將齊心協

力在中國大地上傳播基督的福音。 

 不過，對於中梵協議的達成，也有一種不樂觀的聲音。它指出，天主教

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

的，中國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撇開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問題而單獨解決天主教問

題，比如西藏問題、新疆問題、民族自治問題等等。如果中國政府沒有拿出全

盤解決這些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方案，則很難單獨就天主教問題與梵蒂岡達成實

質性的協議來保障天主教會的宗教自由，因此，中國目前社會環境及政治氣候

似乎仍未能顯出保障和落實宗教自由的真正跡象，比如：信仰傳播的自由、興

辦教育的自由、教產仍未徹底落實。即使中梵達成協議，這樣的協議也無多大

意義，因此，宗座不必急於求成。 

 上述的說法有需要商榷的地方。首先，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宗教自由的確

與整個中國社會的自由與實踐有關，中國的普羅大眾所享有自由的提升的確有

助於中國天主教會信仰自由空間的擴展，然而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新疆等

問題相提並論並不恰當。天主教會在中國遇到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有極大

的不同。西藏與新疆並不是純粹的宗教自由問題，更多是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

分離與獨立的問題，是對於國家領土和主權範圍的認知與民族關係的認知的問

題。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分離與獨立

的願望減弱，然而並不會從根本上消失。西方國家如西班牙、蘇格蘭、北愛爾

蘭等並沒有「自由」問題，然而同樣存在者民族分離主義，也同樣存在恐怖主

義攻擊。天主教的問題並非領土與主權問題，中國的天主教信徒是愛國的好公

民，沒有意願從事政治活動，不會威脅政治與社會穩定，中國的執政者對此也

完全明白，因此不會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放在一個層面上處理。

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應將自己與西藏和新疆等問題聯在一起。因此，斷言中

國天主教會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解決西藏與新疆問題，是完全沒有

道理的。 

 中國天主教會作為宗教團體，其旨趣並非是政治性的，沒有任何政治性

抱負，無意代替政治社團來參與和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進程，其所追求的是在

中華大地上生活與傳播自己的信仰，因此聖座與中國天主教會關心的乃是否有

足夠的信仰自由空間以實踐自己的信仰。由於天主教會的特殊制度——聖統

制，天主教會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

處。相似之處是中國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會）在信仰傳播的方式、興辦教

育、落實教會財產等方面都缺少足夠的自由空間。然而，與中國的其他宗教相

比，天主教會還面臨一個具有天主教特色的問題，即主教任命問題，但這個問

題在其他宗教並不存在。在過去，由於北京對於聖座缺少信任，不允許聖座任

命中國天主教會的地方主教，而推行了「自選自聖」主教政策。這一點是中國



 
 

 
 

的其他宗教所沒有的問題。北京處理天主教的這個獨有問題並不會牽涉其他宗

教，不會改變北京對於其他宗教的具體政策。這個問題正是教廷與中國的天主

教會急切渴望解決而其他宗教卻毫不在意的問題。因此，將天主教的問題與其

他宗教的問題混淆在一起，視之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亦沒有道理。 

 與其他方面的「自由」相比，「教宗任命地方主教的自由」乃天主教從

其基本教義出發而堅持的信仰自由內容，如果缺少這一點，中國天主教會將不

是本質意義上的天主教會。至於傳播信仰方式的自由與興辦教育的自由的缺

乏，以及落實教會產業的限制等，並不會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造成威脅與傷

害，更不會令中國天主教會不成為天主教。 

 現在北京願意與聖座在主教任命方面達成協議，讓中國天主教會雖然暫

時沒有「全部的自由」，然而卻享有「必要的自由」，讓中國天主教會維持自

己的天主教傳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主教會。難道聖座任命主教的自由，不

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難道中國天主教會由於中國政治大環境的原因暫時不

能在信仰傳播方式上享有全面的自由、不能興辦學校、教會的財產不能全部落

實，就要中國天主教會再長時期等待下去，要聖座放棄與北京現在的協議？縱

使放棄現在「必要的自由」，也不會讓我們擁有更多的自由，而帶給教會的結

果會是全部自由的丟失。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或者我們現在擁抱「必要的

自由」，成為一個不完美然而卻是真正的教會，然後在希望中爭取「全部的自

由」，走向完美的教會；或者我們放棄「必要的自由」，然後一無所有，在希

望中等待不知哪一天到來的「全部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天主教會應

該何去何從？教會的倫理原則其實已經告訴我們答案：兩權相害取其輕。因

此，在教宗方濟各推崇的健康現實主義原則指導下，中國天主教會應該選擇的

道路其實已經一目了然了。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聖保祿宗徒歸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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